
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6月 10日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圖書館 7F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紀錄:趙潔怡小姐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ㄧ、本次校課程委員會共 7案，相關提案皆經由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

送本次會議審議。 

二、課務組宣導事項： 

(一) 本校自 114 學年度起，正式施行學期 16 週制度，敬請教師於課程規劃學生

自主學習內容，且須呈現於教務資訊系統教學大綱之說明欄位，新版教學大

綱（114學年度起適用）詳見附件 1 (P8-P10)，教師填寫教學大綱操作手

冊將另行公告課務組網頁。

(二)請各開課單位務必依「教育部來函說明專科以上課程安排規範」(113年 4月

17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號)及「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辦理。(請詳

見附件 2-3 (P11-P26))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起至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止，各學制（不含進修學士班）

近 10學期曾開設但未成班 1次(含)以上科目統計、檢討結果及下次會議追蹤檢討

範圍，提請同意備查，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通識及學士班課程規劃新增、異動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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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系所碩士班（含碩專班、產業碩專班）、博士班（含國際研究生學程）課程規劃

新增、異動及追認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異動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分學程實施要點，部份跨領域學分學程繼續開設案，

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學分學程續辦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各系新增、修訂「跨域專長實施要點」及「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

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士班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新設置領域模組(含異動)，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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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系(所、學位學程) 必修課程異動併同更改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新增系(所、學位學程)新增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說  明：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修訂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一覽

表」，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修訂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一覽

表」，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14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新增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通知申請 114 學年開設遠距課程教師依限繳交「遠距教學

課程檢核表」。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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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臨床護理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臨床實習課程授課教師其授課鐘點核計方式，請審議。 

辦    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學士後醫學系畢業條件明細表必修學分數增加說明，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肆、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中心、學士班及系所碩士班（含碩專班、產業碩專班）課程規劃新增、異動及追

認案，請審議。 

說  明： 

      一、各單位新增、異動課程如「學士班課程異動一覽表」、「研究所課程異動一覽表」

及「專業領域微課程開課明細表」。（請詳見附件 4-6 (P27-P31)） 

      二、通識教育中心「半導體通識講座: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半導體」課程，為前瞻理工科

技研究中心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設之通識講座課程，屬執行

「STEM與半導體通識、微學分及實作課程計畫」，為配合業界講師授課時程與參

訪行程安排，課程將以密集授課方式進行。並依 1142400030號核准簽呈，先行於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提請本會追認。（請詳見附件 7 (P32-P34)） 

      三、各單位配合執行計畫或邀請國外學者來台暑期授課，新增暑期課程開課明細表及

相關會議記錄請詳見附件 8 (P35-P43)，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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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院學士學位新增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說  明： 

      一、114學年度院學士學位，新增「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學士」，提送畢業條件明

細表審議。 

      二、請詳見附件 9 (P44-P46) 新增畢業條件明細表。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土木工程學系配合新增跨域專長更改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說  明：請詳見附件 10 (P47) 更改畢業條件一覽表。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跨領域學分學程新增及規劃異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新增 4個大學部跨領域學分學程及 1個大學部產業微學分學程，如下述(請詳見附 

          件 11 (P48-P96)): 

  (一)大學部跨領域學分學程： 

   1.醫學人文的跨領域實踐學分學程(P48-P56) 

   2.AI治理與永續發展學分學程(P57-P64) 

   3.智慧計算應用學分學程(含微學分學程) (P65-P73) 

   4.AI導向健康醫學跨領域學分學程(P74-P90) 

      (二)大學部產業微學分學程： 

          1.動物科學產業微學分學程(P91-P96) 

  二、各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異動如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異動一覽表(請詳見附件  

      12 (P97))。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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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士班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新設置領域模組(含異動)，請審議。 

說  明： 

一、各領域模組規劃異動如領域模組異動一覽表(請詳見附件 13 (P98))。 

二、新設置(含異動)領域模組統計如下，領域模組架構計畫書請詳見附件 

14 (P99-P135)。 

學系 小計 領域模組 附件頁碼 備註 

外國語文學系 1 翻譯領域模組 P99-P103 異動課程 

生命科學系 4 

微生物科技 P104-P108 異動召集人 

神經與老化醫學 P109-P115 

生態保育 P116-P120 

演化與分類 P121-P126 

獸醫學系 1 基礎獸醫科學 P127-P131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1 金屬材料工程 P132-P135 

共計 7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各系新增、修訂「跨域專長實施要點」及「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

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 

  一、跨域專長實施要點：申請修習跨域專長者，需符合各學系要點規範。（請詳見附件  

15 (P136-P140) 

1.新增：企業管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

2.修訂：資訊管理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動物科學系。

  二、本系學生修讀跨域專長依循之「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申請修讀並完成 

者，則於畢業證書加註跨域專長。（請詳見附件 16 (P141-P144)) 

1.新增：企業管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2.修訂：電機工程學系。

  三、外系學生修讀之「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申請修讀並完成者，則於畢業證書 

加註跨域專長。(請詳見附件 17 (P145-P148)) 

1.新增：土木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通訊組、資訊組)。

2.修訂：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控制組、半導體組)、資訊管理學系。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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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第二點條文案，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落實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強化學生跨領域修課，擬

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識修課須知」第二點條文。 

二、旨揭須知第二點(六)修正重點，新增「領域素養課程」及其各領域應修學分數，

如下： 

(1)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1門課程，合計至少 6學分。惟國防教育類課

程，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2)應修習統合領域課程至少 4學分。

(3)學生修習所屬學院以外之大學部課程，且未與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必修科目

名稱相同或相似者，得採計為領域素養學分。採計標準由學生所屬學系（學位

學程）認定之。

三、本案經 114年 5月 20日本校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通識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請詳見附件 18 (P149-P150))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份(請詳見附件 19 (P151-P156))。 

五、經本次校課程會議通過後，由本中心函知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調整 111學度

至 114學年度畢業明細表，開放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認定「修習畢業時所屬學系

(學位學程)隸屬學群之通識課程，至多可採計幾門課」規定。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 時 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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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修訂版） 
NCHU Course 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Eng.)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分 

(credits) 

授課教師 

(teacher)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授課語言 

(language) 
英文/EMI 

□Y

□N

開課學期 

(semester)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課程含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the course) 

Y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核心能力 

(Competency 

Indicators) 

配比 

Ratio (%)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評量方法 
(Assessment Methods) 

□專題探討/製作 (topic

Discussion/Production)

□網路/遠距教學

(Networking/Distance

Education)

□參訪 (Visit)

□習作 (Exercises)

□討論 (Discussion)

□實習 (Practicum)

□其他 (Other)

□講授 (Lecturing)

□書面報告 (Written

Presentation)

□出席狀況

(Attendance)

□口頭報告 (Oral

Presentation)

□作業 (Assignment)

□作品 (Study Outcome)

□測驗 (Quiz)

□實作 (Internship)

□其他 (Other)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進度、考試進度-共16週加自主學習）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schedule/tests schedule -16weeks+ self-directed learning) 

週次 

(Week) 
授課內容(Course Content)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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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週  

第9週  

第10週  

第11週  

第12週  

第13週  

第14週  

第15週  

第16週  

自 主 學

習內容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18小時為1學分。以1學分課程為例，自主學習內容須

為2小時；實習或實驗滿36至54小時為1學分，1學分實習或實驗自主學習內容須為4-6小時…以此類推。 

項目（Item） 自主學習內容（Self-directed Learning Contents） 

□01. 參與專業論壇、講座、企業分享等產官學研相關交流活動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forums, lectures, and corporate sharing sessions related to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research exchange activities. 

□02. 閱覽產業及學術相關多媒體資料 

Viewing multimedia materials related to industry and academia. 

□03. 製作專題報告 

Preparing presentations or reports related to industry and academia. 

□04. 產官學機構參訪與實務體驗 

Participation in visits or internships at industry, government, 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05. 參與本校各單位舉辦之各類工作坊活動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workshops organized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NCHU. 

□06. 本校其它校區/分部(含實驗林場或試驗場)戶外教學參訪課程活動 

Participation in field trips and outdoor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at other NCHU campuses 

or branches, including experimental forests or test sites. 

請於下方空白欄位說明有助學生學習之自主學習方式或內容 

Please use the space below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methods or content that 

could support student learning.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授課教師可依實際課程內容勾選，並可複選。)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Teachers may select based on the actual course content 

and can choose multiple options.） 

目標（Goal） 目標內容（Target content） 

□01. 消除貧窮 
(No Poverty) 

消除全球一切形式的貧窮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02. 消除飢餓 
(Zero Hunger) 

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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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03. 健康與福祉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層人群的福祉。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04. 教育品質

(Quality Education) 

確保包容與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05. 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 

實現性別平等，提升婦女與女童權能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06. 淨水與衛生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確保人人享有水及環境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07. 可負擔能源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確保人人取得可負擔、可靠及永續的現代能源 

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clean 

energy for all 

□08. 就業與經濟成長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促進持久、包容與永續的經濟成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

業，讓所有人都有合宜的工作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0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建立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

新 

Build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10. 減少不平等

(Reduced Inequalities) 

降低國內及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11. 永續城市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建設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的城市與人類住區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13. 氣候行動

(Climate Action) 

採取緊急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14. 海洋生態

(Life Below Water) 

保護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確保永續發展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5. 陸地生態

(Life On Land) 

保護、恢復及促進永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永續管理森

林，防治沙漠化，終止及改善土地退化，遏止生物多樣性

的喪失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Peace and Justice) 

建立和平與包容的社會促進永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

司法，建立有效、負責與包容的各級機構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and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17. 全球夥伴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加強執行方法，重振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提供體驗課程

(include experience courses)

提供實驗、實習、實作之永續體驗課程 

Courses of Sustainability provide experiment,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意識，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e materials legally.Please repsect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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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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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質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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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及實施

1 系、所課程規劃應合理安排
2

3

5

4

課程應依課程規劃表開課

上課地點應經教育部核定後辦理

課程安排應符合教育部規定

無不當合併授課情形

教學品質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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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應符合下列原則，以符合系所專業領域人才培育目標

1 應考量課程學分數規劃之合理性

2 課程開課時序，應依內容深淺及學生程度進行安排

4 應規劃足夠之專業選修課程供學生修讀

3 專業必/選修課程規劃，應符合系、所專業領域

(一)系、所課程
規劃應合理安排

相關說明

課程規劃及實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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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課程
規劃應合理安排

問題樣態
4 專業課程學分數規劃未盡合理，以致無法達成學系所專業領域人才培育目標

 A系專業選修僅規劃10學分。
 B系專業選修規劃50學分，然學生修讀本系或外系選修課程，皆可認列為專業
選修學分，恐有選修外系學分過高之情形。

專業選修規劃之學分數等同於應修學分數，以致學生無修讀選修課程之彈性。

2

A系大三下同時開設必修課「行銷概論」及「行銷實務應用」，分別屬初、進階。

相同專業之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安排於同一學期開設

3 同一門課程同時於課程規劃表中列為必修和選修課程

A系於112學期課程規劃中，將「旅館經營管理」同時規劃為大一選修及大二必修。

1 專業選修課程與學系所專業領域不符
社會工作學系於課程規劃表列有「顧客關係管理」。
行銷管理學系於課程規劃表列有「運動指壓學」。

5 調整各年級入學學年度之必修課程開設時序，以致有合併授課情形

A系112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將「企業概論」及「人力資源管理」列為一上必修，
然於111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內則列為二上必修，故致112學年度有大一、大二合
併授課之情形。

課程規劃及實施-2

- 17 -



開課應注意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事項

1) 應依各學制、年級學生適用之課程規劃表開設課程

2) 必修課程皆應開設並符合規劃表之時序

3) 需開設足夠之專業選修課程供學生修讀

(二)課程應依
課程規劃表開課

相關說明

課程規劃及實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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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應依
課程規劃表開課

問題樣態

1 必修課程開設之問題樣態

必修課程應開而未開

A系二上應開設必修課「行銷管理」及「組織行為與管理」，但皆
未開設。

必修課程未依時序開課

A系必修課「人力資源管理」應於三上開課，但卻於二上開設。
開設之必修課程未列於課程規劃表

A系大三開設「多媒體動畫概論」及「數位剪輯」為必修課，但皆
未列於該系課程規劃表。

2 專業選修課程開設之問題樣態

選修課程皆未開設

A系二上原規劃4門專業選修課程，但該學期皆未開設。
選修課程開設不足，影響學生專業能力培育及畢業權益

A系規定畢業所需專業選修學分數為40學分，但學生入學後，A系實
際開設之系專業選修課程僅32學分。

課程規劃及實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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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課地點應經
教育部核定後辦理

相關說明
特殊
情形

體育課使用校外場地，單堂課程因課程需求至校外上課等

不在此限。

1 上課時間及地點皆須明確說明，申請校外上課應經

教育部核准後，始得辦理。

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11條規範：各

學制班別應於各校校區或經本部核准之分部上課，但經

專案報本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課程規劃及實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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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樣態

1 校外上課地點未經教育部核定

碩專班招生簡章載明於桃園OO會議中心上課，卻未報

教育部核定。

2 未經核定於校外上課情形

臺中某大學，A系31名大一學生均於臺北校外上課；另

18名大一學生均於桃園校外上課，且都未報教育部核定。

(三)上課地點應經
教育部核定後辦理

課程規劃及實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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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安排應
符合教育部規定

相關說明

1 學校排課應符合教育部相關函釋規定
1)日間部課程(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安排應為週一至週五白天，

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六、週日為原則。

2)各系(所)、學制班制如有部分課程需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假日，應具有必要性及合
理性，並經學校相關程序辦理。

3)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4節，及不得採短期密
集授課。

若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
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
彈性安排。

2 辦理產學專班應依相關規定報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如產學攜手、產業學院及技專校院合作國際專班。

3
特殊
情形

日間部因課程需求聘請特殊專長之業師、使用特殊教學設備之場地、學生重補修

課程等情形，以致上課時間開設於平日夜間或假日者。

課程規劃及實施-7

- 22 -



(四)課程安排應
符合教育部規定

問題樣態

4 課程採短期密集方式授課
 A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市場調查(3學分)」採隔週上課，於週二安排第2~4節及

6~8節上課。
 B系碩專班一年級「企業研究方法(3學分)」於4/8、4/9、4/15、4/16、4/22

及4/23每日上課9節，以6次完成整學期課程。

2 每日課程安排超過10節
A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於週六排課12節，包含「餐飲行銷管理」
(2-4及5-7)、「宴會管理」(8-10)及「飲料調製」(11-13)

3 同一門課程連續授課超過4節

A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餐飲行銷管理」上課時間為週六第2至7節

1 A系進修學士班辦理產學專班未經教育部核定。

5 日間部課程未依學制開課，於平日夜間或週六上課。

 A系碩士班一年級課程皆安排於週六；另博士班一年級課程也都安排於週六。
 B系日間學士班二年級，有3門必修課安排於週一至週三晚上18:10至20:00。

課程規劃及實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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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不當

合併授課情形

相關說明

 學校應依各學系(所)、

學制、年級規劃開設

課程。

 如有特殊需求，應考

量課程內容及學生年

級進行合理之安排。

課程規劃及實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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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不當

合併授課情形

問題樣態

3 跨系合併授課(但院課程不在此限)

A系大二與B系大二之必、選修課程皆合併授課。

1 跨部合併授課

A系日間學士班二年級與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之必修課程「個體經濟學」、「財
務管理」及選修課程「衍生性金融商品」皆合併授課。

2 跨學制合併授課(如學碩博合併授課)

 A系五專部四年級、大學部四年級之選修課程「設計實務」合併授課。
(教育部說明：委員審查重點不同學制之學生學習程度、課程目標、課程內
容設計等是否會相同，可以合併授課?)

 經濟系博士班選修課「計量經濟理論」、碩士班必修課「計量經濟分析」及
財金系碩士班必修課「計量經濟學-廻歸分析」，全部合併授課。
(學系不同、學制不同、課程名稱不同，且課程必/選修也不同。)

☑補充說明正確開課案例：可鼓勵學生選修不同學制之課程，如大學生選修碩士
班課程、碩士班學生選修博士班課程等，但不能刻意併班上課。

課程規劃及實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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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不當

合併授課情形

問題樣態

6 課程名稱或學分數相同，然專業領域不同之課程合併授課

A系課程規劃表列有「專題製作」，但無開課，請學生都修讀B系的「專題製作」。

4 跨年級及課程名稱不同合併授課
A系大三「時尚經營管理」與大四「作品集設計」皆由某教授於週二第5至6節
合併授課。

5 學分數不同合併授課

A系大一「管理學(3學分)」與B系大一「管理學(2學分)」皆由某教授於週一第
3至4節合併授課。

課程規劃及實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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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開課事由

社團社會實踐(一)：從校園到社會
Student Clubs in Social Practice (I): From Campus to 

Society

社團社會實踐(二)：從服務到改變
Student Clubs in Social Practice (II): From Service to 

Change

翻轉趣味韓國學

Flipping, funny Korean Studies

繪畫發展與心智成長

Painting Development and Mental Growth

東亞藝文散策

Taiwan Art and Culture Walk

全球清真產業的基礎科學與技術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Global 

Halal Industry

走讀臺中

Walking Tour of Taichung

AI素養與學術研究

AI Litera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大一人文走讀

Walking tour of Taichung

AI規劃與旅遊實作

Let’s Trip with AI: Smart Tools for Smart Travel

詩與畫的數位影像轉譯與影像詩實拍應用

Digital Video Translation and Filming of Poetry and 

Painting

考古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Archeology	

考古田野調查理論與實務

Archae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eldwork

考古田野發掘實作與應用
Fieldwork and Applied Practice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南島民族與自然保育

Austronesia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Taiwan

臺灣考古文化遺產與應用
Taiwan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東亞產業史

Industry History of East Asia

中國環境史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企業實習

Enterprise Internship

實驗動物技術與應用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im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伴侶動物營養觀念建立及應用
Applications of Nutritional Concepts for Companion 

Animals

酪農業與豬隻產業之現況

Current Status of the Dairy and Pig Industries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2學分必修課程）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2學分必修課程）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學士班課程異動一覽表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1學分必修課程）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1學分必修課程）

配合本校「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指標

與經費支持所規

畫。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2學分必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2學分必修課程）

通識中心

(統合領域)
新增（1學期3學分必修課程）

通識中心

(核心素養)
新增（1學期1學分必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教育部補助

數位人文跨域人才

智慧領航計畫」。

配合「教育部辦理

補助素養導向高教

學習創新計畫」。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教學創新精

進計畫」。

配合國政所執行

「教學創新計

畫」。

「教學創新精進計

畫」。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管理學院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歷史系
異動為進階課程。

（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為申請教務處「高

教深耕計畫-產業

微學分學程」，擬

增設動物科學產業

微學分學程。

歷史系
異動為進階課程。

（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辦

理。

動科系 新增（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動科系

動科系 新增（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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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開課事由

先進智慧醫材

Advanced Smart Medical Devices

化學科技產學校外實習
Internship of Chemical Technology in Industry and 

Academic

生藥學

Pharmacognosy

生物製劑

Biopharmaceuticals

健康醫學與蟲蟲危機

The Medical Health and Parasitology Life

醫藥經濟學

Pharmaceutical Economics

共生療癒；寵物•森林•AI

Symbiotic Healing: Pets • Woods • AI

全球化與人文關懷：服務學習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stic Solicitude: Service 

Learning

前瞻醫藥研究與創新實踐

Frontie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in 

Biomedical Sciences

醫藥行銷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配合「教學創新精

進計畫」。

配合醫工所執行

「教育部精準健康

跨領域人才培育計

畫-智慧醫材」計

畫。

配合「教學創新精

進計畫」。
化學系 新增（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學士後醫學系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屬密集授課，課程時間由學士後醫

學系安排，並依行事曆規定之該學

年度內完成授課。

配合本校「教學創

新精進計畫」（

EMI課程）。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採小班教學，最高上限一學期開10

班，每班限修20人。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採小班教學，最高上限一學期開10

班，每班限修20人。

學士後醫學系
更名【原課程名稱：健康醫學與生

活】。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採小班教學，最高上限一學期開10

班，每班限修20人。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醫學人文的

跨領域實踐學分學

程」新增課程。

智慧創意學程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採小班教學，最高上限一學期開10

班，每班限修20人。

配合本校「教學創

新精進計畫」。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採小班教學，最高上限一學期開10

班，每班限修20人。

配合本校「教學創

新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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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開課事由

文化遺產與運用研究

The Study and Usage of Cultural Heritage

臺灣考古學

Archaeology in Taiwan

臺灣考古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 Research on Taiwan Archaeology

臺灣考古學專題討論

Advanced Archaeology of Taiwan

原住民考古學與舊社考古學專題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Abandone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校外產業實習-台經院

Field Internship–TIER

企業實習

Enterprise Internship

材料與永續

Materials and Sustainability

先進智慧醫材

Advanced Smart Medical Devices

專業實習

Professional Internshi

智科碩士國際專班 新增（1學期6學分必修課程）

配合教育部「促進

國際生來臺暨留臺

實施計畫-國際產

業人才教育專班（

新型專班）」課程

規劃。

材料系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因外部評鑑(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

證)所需。

醫工所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醫工所執行

「教育部精準健康

跨領域人才培育計

畫-智慧醫材」計

畫。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推動本校與台灣經

濟研究院合作辦理

「研究生預聘新制

計畫」。

配合「教學創新精

進計畫」。

管理學院
異動為進階課程。

（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配合「教學創新精

進計畫」。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研究所課程異動一覽表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文學院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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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學制 微課程名稱 講授時數及課程進行方式 開課事由

城南舊事—史前的記憶和曙光
Tales of Old Taichung's South I: Memories and Dawn

of Prehistoric Times

城南舊事—臺中省城的歷史考古與AI應用
Tales of Old Taichung's South: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AI Applications

用AI玩行程：輕鬆規劃聰明旅行

Let’s Trip with AI: Smart Tools for Smart Travel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場發射顯微鏡檢測分析實作課程
Hand-on Course on Field Emission Microscopy

Detection and Analysis in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ation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高解析度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檢測分

析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High-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De-tection and Analysis in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ation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掃描探針顯微鏡檢測分析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Detection and Analysis in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ation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雙束型聚焦離子束系統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Dual Beam Focused Ion Beam

System in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ation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雷射直寫式黃光微影製作圖案化半

導體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Laser Direct Write Lithography

for Patterning Semiconductors in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ation

X光繞射分析於半導體產業之應用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應用化學分析電子能譜儀在半導體製程之分析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using Electron

Spectroscopy for Chemical Analysis (ESCA)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高解析質譜分析之半導體材料不純物檢測分析實作課

程
Hands-on Course on impurity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using 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半導體儀器分析之共軛焦拉曼光譜儀分析實作課程
Hands-on Course on the analysis of semiconductor

instruments using confocal Raman spec-troscopy

以紅外線光譜與電子順磁共振儀檢測半導體表面有機

物殘存與晶格缺陷實作課程
Practical Course on Detecting Organic Residues and

Lattice Defects on Semiconductor Surfaces Using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Electron Paramag-netic

Resonance

跨域半導體核心設施簡介
Introduction to Disciplinary Semiconductor Core

Facilities

STEM與半導體微型課程(一) - 晶片微影技術

STEM and Semiconductor Mini Courses Ⅰ-

Lithography Technology

STEM與半導體微型課程(二) - 半導體設計、驗證平臺

和IC製造軟體

STEM and Semiconductor Mini Courses Ⅱ- IC

Design, Verification, Software

STEM與半導體微型課程(三) - 廠務

STEM and Semiconductor Mini Courses Ⅲ- Facility

Man-agement

STEM與半導體微型課程(四) - 材料工程

STEM and Semiconductor Mini Courses Ⅳ- Material

Engi-neering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15

16

17

18

14

配合「台積電-半導體人

才培育計畫」。

(原開設於學士班，異動

為碩士班開設)

6小時講演課程。

前瞻理工科技研

究中心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10

11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8

9

碩士班

4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12

13 6小時講演課程。

1 6小時講演課程。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專業領域微課程開課明細表

2 6小時講演課程。

3 6小時講演課程。

文學院 學士班

配合「教育部辦理補助素

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

畫」。

5 6小時講演課程。

6 6小時講演課程。

7 6小時講演課程。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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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學制 微課程名稱 講授時數及課程進行方式 開課事由

STEM與半導體微型課程(五) - 綠色製造

STEM and Semiconductor Mini Courses Ⅴ- Green

Manu-Facturing

生成式AI導論

Introduction to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實作與跨域應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actice and Cross-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AI專題實作與應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ston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普通化學銜接課程Ⅰ

Micro-course on Pre-General Chemistry Ⅰ

普通化學銜接課程Ⅱ

Micro-course on Pre-General Chemistry Ⅱ

微積分銜接課程Ⅰ

Micro-course on Precalculus Ⅰ

微積分銜接課程Ⅱ

Micro-course on Precalculus Ⅱ

普通物理銜接課程Ⅰ

Micro-course on Pre-General Physics Ⅰ

普通物理銜接課程Ⅱ

Micro-course on Pre-General Physics Ⅱ

當牛頓遇見達爾文A

When Newton Meets Darwin A

當牛頓遇見達爾文B

When Newton Meets Darwin B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Daily Life

紙牌遊戲的秘密

The Secrets Behind Card Games

血氧機的原理與製作

Principle and Assembly of the Pulse Oximeter

結合AI工具與智慧型手機檢測化合物濃度實作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Compound Concentration

Detection using AI Tools and Smartphones

化學研究新利器:AI工具之跨域應用
New Tools for Chemistry Research:Cross-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of AI

配合「辦理高教深耕教學

創新精進計畫」。
學士班科教中心

化學系 學士班
配合「教學創新精進計

畫」。

6小時講演課程。

(原課名:新興科技與物理的碰

撞專題)

6小時講演課程。

(原課名:以行動載具輔助化學

檢測分析實作專題)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35 6小時講演課程。

32
6小時講演課程。

(原課名:數學魔術)

33

34

30 6小時講演課程。

31
6小時講演課程。

(原課名:我用不一樣的方式學

29

23 6小時講演課程。

24 6小時講演課程。

25 6小時講演課程。

26 6小時講演課程。

27 6小時講演課程。

28

20

21

22

19

配合「台積電-半導體人

才培育計畫」。

(原開設於學士班，異動

為碩士班開設)

工學院 學士班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6小時講演課程。

配合「教學創新精進計

畫」。

前瞻理工科技研

究中心
碩士班

6小時講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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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113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節錄版 

會議時間：114 年 5 月 9 日 (五) 11:00-12:00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6 樓 633 會議室 
召集人：鄭琨鴻主任

出席人員：游勝輝委員、強勇傑委員、蘇迺惠委員、廖舜右委員(請假)、巫亮全委員、

何瓊紋委員、林長鋆委員、吳俊霖委員(請假)、凃宏明委員、青木夏子委員 
列席：謝承恩行政辦事員/陳淑麗行政辦事員 
紀錄：陳佳伶專任助理

壹、 主席致詞：略。

提案討論（共 5 案） 

案號：第 2 案 
案由：擬異動 1 門通識課程授課方式及時間，請參閱附件 2-1，請審議。 

說明：

一、旨揭課程為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

電）合作開設之通識講座課程，隸屬「114D804B／子計畫：STEM與半導體通

識、微學分及實作課程計畫」。 

二、擬請同意業經1131校課程通過於113學年第二學期加開並已列課程規畫表，惟

調整授課期間為3/6(四)至5/29(四) 14:00-17:00，本課程囿於時程未及提送前次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擬請同意提送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進行追認程序。

三、為配合業界講師授課時程與參訪行程安排，課程將以學期間密集授課方式進

行，授課日期將依講師實際可行時間彈性調整，並於當學期開課前完成簽准

行政程序。 

序號

頁碼
課程名稱 異動項目

2-1 半導體通識講座：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半導體

Semiconductor in Our Life 
調整授課區間及時間

3/6(四)至 5/29(四) 14:00-17:00 

決  議：照案通過。礙於業師授課日期未能事先確認，同意 114-1 學期先行開課事宜，待日

期確認後進行簽准程序；未來此門課皆比照此模式進行。

臨時動議：無

貳、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附件7

- 32 -



國立中興大學　　簽稿會核單

案 情 摘 要
擬請同意本中心業經1131校課程通過於113學年第二學
期加開已列課程規劃表之課程『半導體通識講座- 與我
們息息相關的半導體』，陳請核示。

主 辦 單 位 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
心 總 收 文 號 1142400030

會 辦 單 位 會　　核　　意　　見　　及　　簽　　章
收 會
時 間

會 畢
時 間

　通識教育中
心

　課務組

檔 　 號：114/2799/1/
保存年限：3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國立中興大學

前瞻理工科技研
究中心

1142400030

密集授課部分，提送通識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再提送1131學期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追認。

0512
0922

0512
1023

0512
1130

0513
0943

密集授課部分，業經提報113學年度第5次通識課程委員會審議，
並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將依程序提送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

0520
1520

0520
1636

0520
2229

0521
1012

一、經查，旨揭暑期課程已通過校課程在案並列入該所課程規劃表中。
二、依據113年4月22日書函(興教字第1130008123號,課務組網頁【最新消息
】得下載該函)，有關「教育部來函說明專科以上課程安排規範」並補充說明
碩、博士班自113學年度起配合辦理，合先敘明。故建請系所應做學生的學習
成效評估，以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權益。
三、上述密集課程，上課時數請依規定正課每一學分授課滿18小時，實習每
一學分授課滿36~54小時為原則。
0521
1555
0521
1640

0521
1646

依本校分層負責管理機制，
本案建請教務長核定。

0521
1716

⽂稿⾴⾯ ⽂號：1142400030

線上簽核⽂件列印 - 第1⾴/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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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 日期：114年5月8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擬請同意本中心業經1131校課程通過於113學年第二學期

加開已列課程規劃表之課程『半導體通識講座- 與我們息

息相關的半導體』，陳請核示。

說明：本中心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合作計

畫擬於113學年第二學期開設『半導體通識講座- 與我們

息息相關的半導體』，因需配合台積電業師及其他半導

體產業業師授課及參訪行程等安排，擬於3月6日至5月29
日下午14:00至17:00 (授課期間：3月6、13、20、27/ 4月
10、17、24/ 5月8、15、22、29)期間密集授課，以配合

業師需求安排授課時程。

　

　 　
會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務組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檔 　 號：114/2799/1/
保存年限：3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國立中興大學

前瞻理工科技研
究中心

1142400030

0508
1438

0509
1003

0514
1651

刪除文字。

0519
1537

代為決行
0521
1718

⽂稿⾴⾯ ⽂號：1142400030

線上簽核⽂件列印 - 第2⾴/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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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開課

學年期
開課事由

1
文學院

(學士班)
大一專題製作（一） 114-1

為執行教育部辦理補助素

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

畫。

2
行銷學系

(碩士班)

永續發展資料科學-環境、經濟、管理及健

康之展望
114-1

配合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及邀請國外學者共同授

課。

3 微積分Python實作

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教學

創新精進計畫，於計畫執

行期間暑期授課。

4 教育大數據在教育之應用(一)

5 教育大數據在教育之應用(二)

6 教育大數據在教育之應用(三)

7 大數據結構化程式設計(一)

8 大數據結構化程式設計(二)

9 大數據結構化程式設計(三)

10 人工智慧在適性化學習應用(一)

11 人工智慧在適性化學習應用(二)

12 人工智慧在適性化學習應用(三)

13 教育大數據專題(一)
14 教育大數據專題(二)
15 教育大數據專題(三)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新增暑期課程開課明細表

執行教育部「教育大數據

微學程計畫」，於計畫執

行期間暑期授課。

執行教育部「教育大數據

微學程計畫」，於計畫執

行期間暑期授課。

資料科學與資訊計

算研究所
114-1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組
114-1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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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力品産
維

物
栱

動
用

動
物
科
學
系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學士－－學生畢業條件明紬表(114學年度超申請適用）
項目 I 項目

八、以雙主修形式修請本學士學位之 規定如下：
（一）畢業條件：以核准修語學年度之畢業條件為基準。
（二）應修學分藪：除修滿原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

科目學分外，若欲取得本學士學位之雙主修資格，
應至少修滿」江學分，包含
1．專業必修科目至少20學分。
2．主題：至少修讀47學分。
3其他：學生如扣除 原學系（學位學程）畢業學分

後，所修讀院學士專業必修科目及領域模f:ll之
學分藪仍不足67學分者，應由3項主題中其他領
域模維之選修科目學分補足。

二肉品加工丨 2 
皿
土
蛋品加工丨 2 
學

取得認蹬需修翌5門課程，總學分藪12學分。
食食品如工工程 基礎食品加工 2 
品 學－
暨 食品加工 I 2 
應 學二
用 核心食品工程丨2
生 －

「
（四應：三） ［王］ ］

食品工廠
箜理
戸品研
究開發

2

3

取得認蹬需修翌6門課程，總學分數12-13學

］ 

［
基礎 I經濟學原 I 6 

理
核心 I產業經濟 I 3 

學

（四｀＼』尸鬥］
I 3 

貨幣鎄行 I 3 
學
産業關聯丨 3 
分析
生物經濟 丨 3 
産業

1取得認璨需修督4門課程，總學分婁文15學分。
七丶主題修課規定：

(-)3項主題中至少須選修2一個主題，其中」＿個主題愿
完整修讀至少立項領域模維，且另上個主題應完整修
讀至少上項領域模維。

（二）修讀所屬學系（學位學程）之頷域模维至多採計1項。
（三）至少修請A工學分，且須修薯完整之領域栱維所含課

程者始得採計。

米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菽規定，由各學院依課程規劃表填列。
米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送。

學院承辦人： ［正子國豆豆月 院長簽章： 嗶斟陳志嗪，
H华年＞月{7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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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院別 系所別 班別 異動內容 原內容 備註

1
工學

院
土木系 學士班

十、跨域專長：

本系□無 ■有 (請勾選) 開設，申請對象■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請

勾選)；跨域專長課程與學生本系（學位學程）、雙主修、輔系或其他

跨域專長應修課程及學分重複者，由跨域專長的系（學位學程）或學院

指定與專長相關選修課程補足。

十、跨域專長：

本系■無 □有 (請勾選) 開設，申請對象□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請勾選)；跨域專長課程與學生本系（學位學程）、雙主修、輔系或

其他跨域專長應修課程及學分重複者，由跨域專長的系（學位學程）

或學院指定與專長相關選修課程補足。

新增跨域專長，114學年度起入學適用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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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大一專題製作(一) 新增選修1學分專業課程(文學院)

大一專題製作(二) 新增選修2學分專業課程(文學院)

大一專題製作(三) 新增選修3學分專業課程(文學院)

竹釣具製作、設計與銷售 新增選修2學分專業課程(通識中心)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異動一覽表

地方行銷暨運動觀光

微學分學程
[修正修課規定]：

【微學分學程】於課程規劃表中擇基礎1門以上、專業課程1門以上，合計學分達6學分(含)以上者，始

得申請學程證明書。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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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教學單位 領域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外國語文學系 翻譯領域模組 視譯 新增2學分基礎課程。

生命科學系 微生物科技
異動召集人，原：蔡佩倩，變

更為蔡濬鈺。

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領域模組異動一覽表

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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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05 月 20 日（週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6 樓 633 會議室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出席：鄭琨鴻主任、游勝輝委員、強勇傑委員、蘇迺惠委員、廖舜右委員(請假)、巫亮全委員、

何瓊紋委員、林長鋆委員、吳俊霖委員(請假)、凃宏明委員(請假) 

紀錄：林沛瑩行政辦事員 

列席：陳佳伶專任助理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議案執行情形（共 1 案）：略。

參、提案討論：(共 1 案) 

案   號：第 1 案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第二點條文案，請討論。 

說   明： 

二、 旨接法條案本次新增重點如下： 

(六) 114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28學分，內容

涵蓋核心素養課程至少 3 學分、語文素養課程至少 8 學分、領域素養課程至少

10學分。規定如下：

3.核心素養課程：(略以)。

4.語文素養課程：(略以)。

5.領域素養課程：

(1)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1門課程，合計至少 6學分。惟國防教育

類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2)應修習統合領域課程至少 4學分。

(3)學生修習所屬學院以外之大學部課程，且未與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必修

科目名稱相同或相似者，得採計為領域素養學分。採計標準由學生所屬

學系（學位學程）認定之。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 份(如附件 1-1、1-2)。 

辦   法：經本委員會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20) 

附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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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須知適用對象及其對應修習

規範如下： 
(六)114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

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

通識課程 28 學分，內容涵

蓋核心素養課程至少 3 學

分、語文素養課程至少 8學

分、領域素養課程至少 10

學分。規定如下：

1、核心素養課程： 

(1)應修習至少 3 學

分，含「資訊素養：

程式設計與 AI 應

用」必修課程。

(2)得免修「資訊素養：

程式設計與 AI 應

用」課程之學生資

格由本中心另行公

告。符合免修資格

者，如仍修習該課

程，由各學系（學

位學程）自行認定

是否採計為通識畢

業學分。

2、語文素養課程： 

(1)本國語文：學生應修

習「敘事表達：語

文素養」及「敘事

表達：語文應用」

各 2學分。

(2)外國語文：

1)由學生所屬學系

（學位學程）規範

應修習之外國語

文種類至少 4 學

分，至多 6學分。

2)外籍生所屬國籍官

方語文如為所屬

學系（學位學程）

第二條 

本須知適用對象及其對應修習

規範如下： 
(六)114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

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

通識課程 28 學分，內容涵

蓋核心素養課程至少 3 學

分、語文素養課程至少 8學

分、領域素養課程至少 10

學分。規定如下：

1、核心素養課程： 

(1)應修習至少 3 學

分，含「資訊素養：

程式設計與 AI 應

用」必修課程。

(2)得免修「資訊素養：

程式設計與 AI 應

用」課程之學生資

格由本中心另行公

告。符合免修資格

者，如仍修習該課

程，由各學系（學

位學程）自行認定

是否採計為通識畢

業學分。

2、語文素養課程： 

(1)本國語文：學生應修

習「敘事表達：語

文素養」及「敘事

表達：語文應用」

各 2 學分。

(2)外國語文：

1)由學生所屬學系

（學位學程）規範

應修習之外國語

文種類至少 4 學

分，至多 6學分。

2)外籍生所屬國籍官

方語文如為所屬

學系（學位學程）

一、為落實本校通識教

育目標，強化學生跨領

域修課，擬修正「國立

中興大學通識修課須

知」第二點條文。 

二、第二點(六)修正重

點，新增「領域素養課

程」及其各領域應修學

分數。 

三、本案經 114年 5月

20 日本校 113 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1次通識執

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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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應修習之外

國語文者，學生得

修習其他外國語

文課程替代之。 

3)外國語文課程免修

或抵免等規定，由

語言中心另訂之。 

3、領域素養課程： 

(1)應修習人文、社

會、自然領域各 1

門課程，合計至少

6 學分。惟國防教

育類課程，至多可

採計 1門為通識畢

業學分。 

(2)應修習統合領域課

程至少 4學分。 

(3)學生修習所屬學院

以外之大學部課

程，且未與所屬學

系（學位學程）必

修科目名稱相同或

相似者，得採計為

領域素養學分。採

計標準由學生所屬

學系（學位學程）

認定之。 

規範應修習之外

國語文者，學生得

修習其他外國語

文課程替代之。 

3)外國語文課程免修

或抵免等規定，由

語言中心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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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 
107.06.04 106學年度第 3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訂定 

及 107.10.19 107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12.19 107學年度第 2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及 

108.03.21 107學年度第 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7點) 

108.12.27 108學年度第 3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及 

109.04.17 108學年度第 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8點) 

109.09.07 109學年度第 1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及 

109.10.21 109學年度第 1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點) 

111.01.19 110學年度第 2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及 

111.03.23 110學年度第 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4點) 

112.06.19 111學年度第 4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點) 

113.03.23 110學年度第 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4點) 

113.09.03 113學年度第 1次通識執行委員會議及 

113.10.23 113學年度第 1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點) 

113.12.26 113學年度第 2次通識執行委員會議及 

113.12.27 113學年度第 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4點) 

一、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落實本校通識教育目標，特訂定本

須知。 

二、本須知適用對象及其對應修習規範如下： 

(一)96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及 10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進修學士班學生，應

依循該入學年度之通識課程修習條件，學分採計說明如下：

1、原未修或重修大學國文學年課(6學分)者，除中文系學生之外，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

重補修應以新課程科目學分數為適用準則，故重補修新制大學國文學年課者，以 4

學分計。 

2、修習人文領域歷史學群課程，其學分數可採計為舊制必修歷史學群學分數。 

3、修習人文領域課程可採計為舊制人文與藝術領域學分數。 

4、修習社會科學領域課程，其學分數可採計為舊制必修社會學群或應用科學領域生活學

群學分數。 

5、修習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可採計為舊制自然科學領域或應用科學領域科技學群學分數。 

(二)97 至 100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30 學分（含語文課程及人文、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領域課程），其修習原則如下：

1、文學院學生屬於人文領域，必修大學國文 4 學分(中文系學生 6 學分)、大ㄧ英文 6

學分；另必修社會科學領域 6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 8 學分；自由選修 6 學分(中文系

學生 4學分)。 

2、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學生、應用經濟系學生屬於社會科學領域，必修大學國文 4學分、

大ㄧ英文 6學分；另必修人文領域 6學分、自然科學領域 8 學分；自由選修 6 學分。 

3、農資學院(應用經濟學系除外)、理學院、工學院、生科院、獸醫學院學生屬於自然科

學領域，必修大學國文 4學分、大ㄧ英文 6學分；另必修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共

14學分(其中任一領域不得低於 6學分)；自由選修 6學分。 

4、開放自由選修之 6學分須符合各系之規定，不得選修各系規定之限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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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修習兼跨兩個領域之通識課程，得選擇計入其中任一領域。 

6、各系經認可為通識課程之專業課程，如與學生畢業時就讀學系之必修課程相同，或為

學生畢業時就讀學系所開授之課程者，不得採計為通識學分。 

7、9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新制通識課程，選修舊制通識課程不得

採計為通識學分。 

8、97 至 100 學年度開授之通識課程，若有變動課程之歸屬領域者，得由學生選擇計入

舊屬領域或新屬領域。 

(三)101至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 

1、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30 學分。除全校共同必修之大學國文、大一英文外，其

餘通識課程之修習規範如下： 

(1)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兩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2)各學系(學位學程)至多得規範所屬學生必選 4 個指定學群，惟不得指定必選該學

系(學位學程)所屬學群之課程，亦不得指定必選某一門特定課程。 

(3)修習畢業時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隸屬學群之通識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課程。 

(4)自 107學年度起修習國防教育類通識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5)符合前述(1)~(4)規定且修足本中心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請所修學

分學程之修業證書。 

2、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28 學分。除全校共同必修之大學國文 6 學分、大一

英文 6 學分外，其餘通識課程 16 學分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三個領域，每個領域

至少應修習 4學分。 

(四)108至 109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28學分，規定如下： 

1、應修習大學國文 4學分、大一英文 6學分。 

2、學士班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2 個以上不同學群之課程；進修學士班應修習

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2門課程。 

3、學士班應修習資訊素養類課程 1學分，得免修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生資格由本中心

另行公告。學生修習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得免修之資訊素養類課程，不採計為通識畢

業學分。 

4、修習國防教育類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5、修習畢業時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隸屬學群之通識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

分。 

(五)110至 113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28學分，內容涵蓋

核心素養課程至少 3學分、語文素養課程至少 8學分、領域素養課程至少 10學分。規定

如下： 

1、核心素養課程： 

(1)應修習至少 3學分，含「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應用」必修課程(113學年度起課

程名稱修正為「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 AI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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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免修「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應用」課程(113學年度起課程名稱修正為「資訊

素養：程式設計與 AI 應用」)之學生資格由本中心另行公告。符合免修資格者，

如仍修習該課程，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行認定是否採計為通識畢業學分。 

2、語文素養課程： 

(1)本國語文：學年課，學生應修習大學國文 4學分。 

(2)外國語文： 

1)由學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範應修習之外國語文種類至少 4學分，至多 6

學分。 

2)外籍生所屬國籍官方語文如為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範應修習之外國語文者，

學生得修習其他外國語文課程替代之。 

3)外國語文課程抵免標準，由語言中心另訂之。 

3、領域素養課程： 

(1)應修習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1門課程，合計至少 6學分。惟國防教育類課程，

至多可採計 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2)應修習統合領域課程至少 4學分。 

(3)學生修習所屬學院以外之大學部課程，且未與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必修科目名

稱相同或相似者，得採計為領域素養學分。採計標準由學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

認定之。 

(六)114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28 學分，內容涵蓋核心

素養課程至少 3學分、語文素養課程至少 8學分、領域素養課程至少 10學分。規定如下： 

1、核心素養課程： 

(1)應修習至少 3學分，含「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 AI應用」必修課程。 

(2)得免修「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 AI 應用」課程之學生資格由本中心另行公告。符

合免修資格者，如仍修習該課程，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行認定是否採計為通識

畢業學分。 

2、語文素養課程： 

(1)本國語文：學生應修習「敘事表達：語文素養」及「敘事表達：語文應用」各 2

學分。 

(2)外國語文： 

1)由學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範應修習之外國語文種類至少 4 學分，至多 6

學分。 

2)外籍生所屬國籍官方語文如為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範應修習之外國語文者，

學生得修習其他外國語文課程替代之。 

3)外國語文課程免修或抵免等規定，由語言中心另訂之。 

三、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隸屬通識學群暨必選通識學群一覽表」，由本中心另訂之。 

四、學生每學期修習通識課程以不超過 4 門為原則，惟不包含「資訊素養：程式設計與 AI 應用」

課程、語文素養課程、統合領域之台下指導課程。 

五、學生暑期至他校修習之通識課程，至多採計 4學分。 

六、修習本中心認可之系所基礎課程，得申請採計為通識畢業學分；申請辦法由本中心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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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八、本須知經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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